	叶集区在编教师转岗至事业单位岗位计划表

	序号
	主管部门
	转岗单位
	岗位名称
	拟聘

人数
	备注

	1
	区委宣传部
	区文明创建指导中心
	综合管理岗
	1
	

	2
	区委社工部
	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
	综合管理岗
	1
	

	3
	区委政法委
	区综治中心
	综合管理岗
	1
	

	4
	区教育局
	区小幼教育管理服务中心
	综合管理岗
	2（其中面向幼儿园学段教师1人、面向小学学段教师1人）
	1.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；

2.其中幼儿园学段教师须具备幼儿园教师资格证，小学学段教师须具备小学或小学以上学段教师资格证。

	5
	区民政局
	区老龄事业发展中心
	综合管理岗
	1
	

	6
	区农业农村局
	区农业项目建设中心
	综合管理岗
	1
	

	7
	叶集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	经济开发区招商服务中心
	综合管理岗
	1
	

	8
	六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叶集分局
	区不动产登记中心
	综合管理岗
	1
	

	
	
	区看花楼林场
	综合管理岗
	1
	

	合计
	10
	


